
Jacket Code: SIPSC0EZ 

To: Tel:  From:  Tel:  

Co.:  Fax:  Date:  Fax:  
 

                         「「「「個人意外入息保障計劃個人意外入息保障計劃個人意外入息保障計劃個人意外入息保障計劃」」」」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 請將此申請書傳真至傳真至傳真至傳真至 2969 46 2969 46 2969 46 2969 4677770 0 0 0 或寄回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香港太古城英皇道 1111 號太古城中心第一期 9 樓）即可。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1
 計劃 4

1
 BRO2 計劃 2

  

(Plan Code: P2) (Plan Code: P3) (Plan Code: P5) (Plan Code: P6) (Plan Code: BRO2) 保障範圍   最高賠償額﹝港幣﹞ 意外身故雙倍賠償 3
 $1,000,000 $1,500,000 $1,000,000 $1,500,000 $300,000 意外身故或永久傷殘 $500,000 $750,000 $500,000 $750,000 $150,000 意外受傷現金津貼﹝每星期﹞ $1,600 $2,000 不適用 不適用 意外受傷醫療費用﹝每次意外﹞ $15,000 $20,000 $15,000 $20,000 $10,000 意外受傷醫療費用額外保障 跌打、針灸醫療費用﹝每年﹞ 

每年$1,500 （每天一次，每次$150） 

24 小時全球性醫療運送 2,000,000 長期惠顧優惠 意外身故或永久傷殘保障按年增加 10%，累積三年為止。 每月保費﹝港幣﹞ � $128 � $178 � $98 � $128 � $38 每年保費﹝港幣﹞ � $1,536 � $2,136 � $1,176 � $1,536 � $456 
1 計劃 3及 4適用於沒有固定工作之人士，例如家庭主婦及學生投保。2

BRO2計劃適用於年齡介乎 6至 17歲之子女投保，惟該子女必須與父母一同投保。 
3
 雙倍賠償適用於以下情況之意外身故：作為付款乘客於公共交通工具／劫案／於住所大廈內發生火警或爆炸中無辜身故。 投保計劃：: 投保人     (     ) 計劃 1         (     ) 計劃 2        (     ) 計劃 3  (     ) 計劃 4         配偶              (     ) 計劃 1         (     ) 計劃 2        (     ) 計劃 3  (     ) 計劃 4               子女   (     ) 計劃 1         (     ) 計劃 2        (     ) 計劃 3  (     )    計劃 4        (     ) BRO2計劃 

 姓名 (英文) 性別 出生日期 香港身份證號碼 職業 投保人      ／日      ／月    ／年   配偶        ／日      ／月    ／年   子女          ／日      ／月    ／年   住宅地址(英文)：     

     住宅電話：     辦事處電話：     手提電話/傳呼機號碼：    本人（等）授權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三井住友保險」)自本人（等）下列之戶口扣取「個人意外入息保障計劃」每月／每年及尚未支付的保費予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直至本人（等）發出書面通知為止。  信用卡持有人姓名須與上述之投保人姓名相符。 信用卡戶口號碼 :    

        -      -     -                          信用卡有效期至 : _________月／__________年 聲明及授權聲明及授權聲明及授權聲明及授權:  

1. 本人（等）現在身體健康，並無任何傷殘或缺陷（如有，請另行詳述之）。 

2. 本人聲明本人（及配偶）為 18-59歲（及投保子女為 6-17歲）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本人（等）並非演員／娛樂事業表演者／特技人、空勤人員、賭場／其他賭博場所職員、警察／軍人及夜總會／蒸氣浴室／按摩中心職員。 

3. 本人（(等）明白申請書獲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接納後，保單始正式生效。 

4. 本人（等）明白本計劃亦設有一般不保事項，而有關細節亦詳列於日後寄奉之保單內。 

5. 本人明白投保被接納後，本人之保費將於本人上述之指定信用卡內扣取。 

6. 本人（等）同意安信信貸有限公司(「安信」)及／或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三井住友保險」），可使用本申請書內有關本人（等）之個人資料以作日後市場推廣用途，並同意安信及／或三井住友保險不時蒐集有關本人（等）之個人資料，可根據安信及／或三井住友保險不時備有供客戶索取之聲明、通函、通知或條款所載有關使用及披露個人資料的政策，用於其中所述用途及向其中所述人士（不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或境外）披露，且該等資料可供核對程序（定義見《個人資料（私穩）條例》）之用。安信及／或三井住友保險可保留、使用、移轉或透露安信及／或三井住友保險所收集或保留之任何有關本人（等）的個人資料，給予與安信及／或三井住友保險有關人士／機構或任何被選定的機構（在本港或海外的），包括再保險及賠償調查公司、及有關的行業／聯會，用作處理本申請或索償及提供其稍後的服務及資料核對等用途，及因此等用途與本人（等）聯絡所須之用。 

7. 本人（等）明白可享有 14天免費保單審閱期，如本人（等）對此計劃的保障條款及範圍未盡滿意，可於收到保單起計 14日內通知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取消保障，而期間已繳付的保費將全數退還。 

8. 本人（等）同意安信信貸有限公司可向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收取有關此保障計劃之轉介服務費。 

 

 投保人簽署： 

  

    日期： 

 

(簽署必須與使用上述信用卡戶口簽署式樣相同。)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 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乃「個人意外入息保障計劃」之承保公司，全面負責一切保障及賠償事宜。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並非安信信貸有限公司之聯營或附屬機構。有關此保障計劃之詳細條款及細則，概以保單為準。對此投保申請書所提供之資料或任何有關保單條文及此投保申請書之歧異或缺漏，或對閣下之投保申請或保單內容，安信信貸有限公司概毋須負責。本保障計劃須由電話確認方可生效。如須即時簽發保單，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3122 6811投保。 



Jacket Code: SIPSC0EZ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意外入息保障計劃意外入息保障計劃意外入息保障計劃意外入息保障計劃」」」」 

 

 周全的個人周全的個人周全的個人周全的個人意外意外意外意外保障保障保障保障 

� 意外受傷無法工作而符合有關條件，可獲享每星期高達港幣$2,000 元的現金津貼。現金用途並無限制，賠償期最長可達 104星期，賠償金額最高可達港幣$208,000元 1。(只適用於計劃 1,2) 

� 意外受傷引致身故或永久傷殘，可獲享一筆過現金賠償，最高可達港幣$1,500,000元 2。 

� 意外受傷而需要接受各項治療，包括門診及住院等費用，每次意外最高可獲港幣$20,000元的賠償。 物理治療、脊醫治療、跌打及針炙治療費用的每次診治保障額最高為港幣$150元，受保人每天可接受一次診治，而每年最高賠償總額為港幣$1,500元。 

� 無論身處世界任何地方，倘若不幸發生意外需要協助，可獲享高達港幣$2,000,000元的 24小時全球性醫療運送保障。 

 全球全球全球全球 24小時保障小時保障小時保障小時保障 

� 本保障計劃並無地區性限制，無論您身處世界任何角落，均享受到相同的保障，時刻倍感安心。 

 五天特快批核賠償承諾五天特快批核賠償承諾五天特快批核賠償承諾五天特快批核賠償承諾 

� 對於所有符合保單條款的保險索償，三井住友保險承諾於收妥所需文件及報告後 5個工作天內批核有關的索償申請。 

 保費特惠保費特惠保費特惠保費特惠 

� 現在您只需每日付出低至港幣$4.3
*的保費，即可獲得「個人意外入息保障計劃」超過港幣$3,000,000 的保障。您亦可同時為您的配偶及子女投保 (投保子女計劃保費可低至每日港幣$1.3

#
 )，令您及家人生活安枕無憂。 

 申請手續簡易申請手續簡易申請手續簡易申請手續簡易 

� 投保「個人意外入息保障計劃」的手續非常簡單 4，您只須填妥附奉之申請書，傳真至三井住友保險 

2969 4670 即可，保障將於翌日生效。 
 
*按照計劃 1的每月保費(HK$128)除以 30天計算。 
#按照計劃 BRO2的每月保費(HK$38)除以 30天計算。 

 

投保熱線投保熱線投保熱線投保熱線:  3122 6811    傳真熱線傳真熱線傳真熱線傳真熱線:  2969 4670                         辦公時間（公眾假期除外）： 星期一至五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30分 

 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太古城英皇道 1111號太古城太古城中心第一期九樓 

 
1 不適用於沒有固定工作之人士，例如家庭主婦及學生。此外，「受保人」亦須出示獲得合格醫生簽發之休假紙及僱主發出的獲休假聲明，每宗意外首三天休假，將不獲賠償。 2投保計劃 2或 4於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可獲享意外身故雙倍賠償高達港幣$1,500,000元: 作為付款乘客於公共交通工具上意外身故；於劫案中無辜身故；或於住所大廈內發生的火警或爆炸中無辜身故。3保障計劃設有自負額、不承保事項、不承保職業類別及條款及細則等，詳情請參閱保單。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  有關此保障計劃之詳情，例如自負額、不保事項、條款及細則，請參閱保險單。 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乃「個人意外入息保障計劃」之承保公司，全面負責一切保障及賠償事宜。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並非安信信貸有限公司之聯營或附屬機構。此宣傳文件乃資料摘要，只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任何保險合約。有關此保障計劃之詳細條款及細則，概以保單為準。對此宣傳文件所提供之資料或任何有關保單條文及此宣傳文件之歧異或缺漏，或對閣下之投保申請或保單內容，安信信貸有限公司概毋須負責。本保障計劃須由電話確認方可生效。如須即時簽發保單，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3122 6811 投保。 如閣下選擇不收取有關安信信貸有限公司的宣傳郵件，請將書面通知傳真至 2134 3377， 費用全免。 

 


